附件2

2023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
推 荐 书
项目名称： 

推荐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推荐日期：
国家文物局 中央网信办
2023年制
填写要求
（请认真阅读，并按规定填写推荐书）
一、作品类型：2022年5月至2023年3月间，在网络及新媒体平台推出的文物相关音视频、纪录片、宣传片、系列短视频、动漫、条漫、H5、直播等（新闻作品除外）；开展的文物融媒体活动；以及其他各类文物新媒体作品。
二、作品要求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，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全面贯彻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，为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。突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，系统总结文物事业取得的重要成就，充分展现保障文物安全、加强文物保护、深化考古研究、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与社会文物工作、强化革命文物保护利用、聚力文物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、提升文物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就与宣传成果。导向正确、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、表述准确、制作精良、传播广泛，充分发挥文物资源优势，融合多种新媒体形式，对推动文物全媒体传播具有示范引领效应。

三、推荐部门：推荐部门为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和旅游厅/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，国家文物局各直属单位，中央国家机关、群团组织及企事业单位，中央有关文博单位。
四、申报单位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、文博单位；党政机关、群团组织、企事业单位等（传媒类企事业单位需联合文物相关单位申报）。

五、推荐材料要求：
（一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和旅游厅/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负责本行政区域申报材料汇总、初核及推荐工作，应填写推荐汇总表（附件1），加盖公章后报送推介工作办公室。每省（区、市）推荐项目不超过10项（含）。申报单位需按要求填写项目申报书（附件2），加盖公章后向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报送。中央国家机关、群团组织及企事业单位，中央有关文博单位，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，可自行填写申报书、汇总表，加盖公章后报送。每单位申报项目不超过2项（含）。

（二）推荐书由申报单位填写，应单独成册， A4纸打印、左侧装订，一式两份，首页加盖推荐部门及申报单位公章；
（三）推荐书内应填写作品发布的有效网络地址，如地址错误或链接失效则视为无效推荐。
六、报送要求：
（一）申报材料以U盘形式报送，会同项目申报书纸质版等寄送至指定地址。申报截止日期为2023年3月31日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邮寄地址、联系人：
地 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东门 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室

联系人：甘婷婷（18201371263）芈韫婧（18811735268） 张硕（18611696090）
项目基本情况
	项目名称
	

	作品类型
	(音视频  (纪录片 (宣传片 (系列短视频

(动漫   (条漫   ( H5   (直播  
(文物融媒体活动   (其他               

	发布时间
	

	宣传平台
及链接地址
	

	宗旨、目标及亮点（200字左右）
	

	项目简介
（300字左右）
	

	申报单位
	

	合作单位
	

	申报单位联系人

及联系方式
	

	活动效果及反响
	

	推荐材料目录
	（含活动相关佐证材料、获奖情况等）

	备  注
	


项目描述
	项目描述（2000字以内）
一．作品介绍；
二．作品形式；
三．传播效果数据及分析；
四．社会效益、影响力、传播力评价；
五．可推广借鉴的经验；
六．下一步工作计划。


